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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靈神學院  羅馬書  第十一堂  羅馬書的神學－救恩論 

「系統神學」是將舊約神學、新約神學與歷史神學等做一整合的研究，從聖經裡面找到了對

神的知識以後，把它系統化，有條理、有次序的再把它編排成系統，這個叫做「系統神

學」。本堂課是以「系統神學」的角度，由羅馬書來認識救恩。救恩論是論到神為了救贖人

類所定的目標及計劃，基督救恩之應用，罪人重生、稱義、成聖之過程，認識神救贖的計

畫，並且認識祂所要帶我們進入的救恩。 

(一) 過去的救恩 

過去的救恩是指當一個人認罪悔改、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後，即刻享受到從罪的權勢和從神

的震怒並將來的永死中得著釋放和自由。 

(二) 現在的救恩 

現在的救恩是指信徒脫離罪的引誘、捆鎖及試探；也指到信徒生活、從己生命的憂慮、自

卑、嫉妒、憤怒、忌恨中釋放出來。在各樣的環境中經歷神的保守與拯救。 

(三) 將來的救恩 

這是指主再來時，信徒身體得贖──凡在基督裡死了的人，必蒙主賜一復活的身體，是榮耀

的、永不朽壞的、永不衰殘的，好像主復活以後的身體一樣。 

一、人需要救恩 

(一) 神創造人永遠的旨意 

羅 11: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、倚靠他、歸於他．願榮耀歸給他、直到永遠。阿們。 

在所有的受造之中，人是最尊貴的，是神創造中的傑作，也是為著神的榮耀而被創造的。神

照著祂自己的形像和樣式造人，其神聖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像神，像神那樣的榮耀、聖潔、公

義、慈愛。如此神有了可以交通的對象，能夠分享祂的豐富、彰顯祂的榮耀，並且至終可以

與祂一同掌權管理一切。 

(二) 人的犯罪與墮落 

1.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人被組織成為罪人 

羅 5: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、死又是從罪來的、於是死就臨到眾人、因為眾人都犯

了罪。 

羅 5:19 因一人的悖逆、眾人成為罪人、照樣、因一人的順從、眾人也成為義了。 

亞當是人類的祖宗，人類都是從他而生的；當他違犯神的命令的時候，他不只是代表著全人

類，並且是包括著全人類。 

2. 世人都犯了罪 

羅 3: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。 

舊約的「罪」(創四7)，希伯來文是"hattath"，意即沒有達到神所要求的標準。新約的「罪」

(羅三23)，希臘文是"hamartia"，意即沒有射中目標，達不到神的標準，所以說人「虧缺了神

的榮耀」。 

3. 虧缺了神的榮耀 

羅 3:23 虧缺了神的榮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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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神創造人的旨意是如此美好，但是人卻犯了罪、虧缺了神的榮耀，從神最高的旨意中墜

落了。罪是由人類的始祖亞當帶進世界的，當他犯罪的時候，他不只是代表著全人類，並且

是包括著全人類。罪的生命與性情進入了人類中，而產生了如貪婪、嫉妒、爭競、詭詐、毒

恨等罪的表現。罪的性情產生了人犯罪的行為，人這些犯罪的行為，也證實了那有罪的生

命。無論是有罪的生命或是犯罪的行為，都為人類帶來非常悲慘的結局。 

(三) 罪帶來死亡與審判 

由於世人都犯了罪，死就臨到了眾人，因為死是從罪來的。無論是男是女，無論是君王或是

乞丐，沒有人能逃過這個結局。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，也不過如同樹上折下來的樹枝一樣，

短時期內，從外表看來，好像還是活著的，青綠的，但是死已經在它裏面，慢慢它就枯乾死

亡了。罪的工價不但叫人死，還叫人死後必需面對神公義的審判，審判以後就進入永遠的滅

亡裏，就是第二次的死，在火湖裏永永遠遠的受痛苦。 

1. 罪的工價乃是死 

羅 6: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．惟有 神的恩賜、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、乃是永生。 

罪是污穢的，而神是聖潔的，人身上有罪，就無法與神相近、相安，失去了人和神中間的平

安。人與神隔絕，就叫人失去神和神的祝福。神說：「你喫的日子必定死」，亞當吃了分別

善惡樹上的果子，身體並未死，但靈死了，人的靈死在過犯罪惡之中。人犯罪所得的報酬乃

是死，死是從罪生出來的。 

2. 要面臨神的審判 

羅 2:4-6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、寬容、忍耐、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．5你竟任

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、為自己積蓄忿怒、以致 神震怒、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。6他必照

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。 

人死並非一了百了，聖經說：「死後且有審判」。人在死後，都要被帶到審判台前受審(啟

廿13)，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。 

二、救贖與救恩 

神是公義的神，按著祂的公義，必須審判犯罪的人。但是神也是慈愛的神，因著祂的慈愛，

祂為人預備了救恩。當祂看見我們這些所造人類的痛苦時，祂定意要拯救我們，不只是要救

我們脫離罪的審判與刑罰，更要帶我們回到祂原初榮耀的旨意裏。人如何需要得著救恩，神

也如何需要完成救恩。 

救贖是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，這救贖應用在我們身上，就成為我們的救恩。因此，救恩是基

督所成就之救贖的應用。救贖在前面，救恩在後面。因為主的救贖，神的救恩才臨到我們。 

(一) 基督的救贖 

1. 救贖的意義─贖回 (Redemption) 

「救贖」(redemption)這個詞就是「贖回、買回、釋放、收復」等的意思，指一個人或一件

東西抵押在別人的手中，現在付出價款把他(或它)又贖回來。基督的救贖就是基督為我們完

成的客觀事實，包括在十字架上的代死，同死，復活，升天，與再來，把人從失落的地位與

本質中，贖回到墮落之前，就是神當初計劃中該有的地位與本質。因為人的墮落，所失去的

能完全贖回，這就是救贖。 

2. 從何處贖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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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 3:20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、因行律法、能在 神面前稱義．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 

律法的功用乃是使人知罪，沒有人因行律法被神稱義．都在律法面前犯了律法而虧缺了神的

榮耀，要受審判，要滅亡。現在要救贖，需要補滿人對神的律法的虧缺，把我們從律法之下

贖出來。 

3. 贖價付給誰？ 

羅 3:23-24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、虧缺了 神的榮耀。24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、因基督耶穌的救

贖、就白白的稱義。 

贖價是付給神，不是付給撒但。基督付贖價是因為我們欠神的債，因為我們犯罪時是虧欠了

神。基督之死是代替人對父神的虧欠，而這個虧欠不是任何人的善行、功德、條件所可以成

全補滿的，惟有耶穌基督能夠滿足神的絕對要求，基督能站在神人之間，將贖價還給神。所

以保羅說，你們是重價買回來的。彼得也說，不是金銀等物能買回你們，而是靠無瑕疵玷污

的羔羊寶血買贖回來的。 

4. 救贖的根基─神的義 

羅 3:24-26 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、因基督耶穌的救贖、就白白的稱義。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

祭、是憑著耶穌的血、藉著人的信、要顯明 神的義．因為他用忍耐的心、寬容人先時所犯

的罪．26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、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、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。 

救贖只有一個根基，就是「神的公義」，並不是神的大愛。父的愛使祂捨子，子的愛使祂捨

己。救贖大工，愛是動機，而公義是根基。無論是誰也不能推翻救贖的根基，因神不能背乎

自己。在這公義的根基上，我們只要相信，神就稱我們為義。 

(二) 基督的救恩 

基督的救贖是客觀的事實，救恩是主觀的經歷。救贖是手段，救恩是目地。主來救贖，要為

我們得救恩。因著聖靈的工作，基督的救贖主觀的實施在信徒的身上，被接受，經歷的時

候，纔轉成我們的救恩。救贖是一次就永遠成就，而救恩是需要一點一點去經歷，最後才是

完全的得救。聖經所說的「得救」，含意極廣，按字義來說，「得救」(to be saved)一詞有

「解救、拯救、釋放、痊癒、健康、平安」等的意思。 

1. 在神面前永遠的得救－心裏相信 

羅 10:9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、心裏信 神叫他從死裏復活、就必得救． 

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神又在第三天叫祂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標明祂是神的兒

子。主耶穌流出寶血，替我們的罪死了，而祂的復活是我們得著稱義的憑據。主在十架上所

有的工作，藉著我們相信祂的復活，而能主觀的得著，不單罪得著了赦免，更得著了神永遠

的生命。 

2. 在人面前的得救－口裏承認 

羅 10:10 因為人心裏相信、就可以稱義．口裏承認、就可以得救。 

羅 10:13 因為『凡求告主名的、就必得救。』 

人在神面前得稱為義是因著相信主和祂為我們所作的，人既然相信了主，就得承認主。相信

是在心中接受耶穌作救主，承認是在口裏認耶穌為主。在神面前，我們心中一相信，就得救

了。但是在人面前，我們必須口裏承認，才能顯出我們真是相信的，是得救的。 

3. 見證 — 受浸歸入基督 



4 

培靈神學院  羅馬書 梁家聲教授編  www.usacms.org 

可 16: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．不信的必被定罪。 

羅 6:3-4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、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。4所以我們藉著洗禮

歸入死、和他一同埋葬．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、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、從死裏

復活一樣。 

我們是因著信在神面前得救，這個得救完全不是靠著我們的行為。然而我們在神面前得救之

後，還應該在人面前得救，也就是應該在人面前作出見證。藉著受浸見證我們已經得著救

恩，已經與主同死、同埋葬、也已經與主一同復活。此後我們乃是披戴著基督，生命被主改

變，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，將榮耀歸給神。 

4. 生命的改變－魂的得救 

羅 6:6-8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、和他同釘十字架、使罪身滅絕、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．7 

因為已死的人、是脫離了罪。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、就信必與他同活． 

本段說出同釘的三件事：(1)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的事實；(2)目的是甚麼呢？叫罪的

身體滅絕；(3)有甚麼結果呢？使我─我這個人─不再作罪的奴僕。我們的舊人既已釘死在十

字架上，那個在人裏面作王的罪，就無法再奴役我們的舊人，去活出罪的行為來；罪沒有舊

人的合作、供其驅使，當然罪身就失去效用，無能為力了。「因為已死的人，是脫離了

罪」：我們脫離罪的權勢是藉著死，罪不能再在已死的人身上掌權。這屬靈的實際需要用信

心接受，經十架的工作而實現。我們是先看見並經歷了與基督同死的事實，然後才相信並經

歷了與基督同活的事實。 

5. 在主再來時身體的得救 

羅 8:22-24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、一同歎息勞苦、直到如今。23不但如此、就是我們這有

聖靈初結果子的、也是自己心裏歎息、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、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。24我

們得救是在乎盼望． 

「身體得贖」其意義如下：第一，「初熟果子」是指第一個先成熟的果子，是眾多將要成熟

之果子的樣品。第二，就著一切受造之物來說，我們信徒乃是萬物中的初熟果子(雅一18)；

信徒的前景如何，萬物也將要如何。第三，就著我們的地位說，信徒一蒙救贖，就已經得著

兒子的名分(加四5)；但就著我們的經歷說，仍未完全承受兒子該得的產業，故還不能算是

得著了完滿的兒子名分。第四，這個完滿的兒子名分，就是我們的「身體得贖」；今天我們

這軟弱、必朽壞、必死的血肉之體，將來有一天要變成強壯、不朽壞、不死的靈性身體，那

一天就是「得贖的日子」(弗一14；四30) 。 

三、救恩的福分 

(一) 罪得赦免 

羅 3: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、是憑著耶穌的血、藉著人的信、要顯明 神的義．因為他用忍

耐的心、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． 

救恩的福分有好多部分，罪得赦免乃是救恩裏的第一部分，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的罪必須先得

著赦免，這位公義的神才能讓我們得著救恩其他的福分。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」

（來9:22）神的赦免是根據於主耶穌所流的寶血，這是主為我們所付極大的贖價，祂的生命

在血中被獻在神面前，當神一看見這血，就不再記念我們的過犯，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

們一切的罪。這是何等豐富的恩典，也是何等的福分。 

(二) 因信稱義、與神和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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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 5:1 我們既因信稱義、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、得與 神相和。 

1. 因信稱義 

羅 3:24 今卻蒙 神的恩典、因基督耶穌的救贖、就白白的稱義。 

羅 4:25 耶穌被交給人、是為我們的過犯、復活、是為叫我們稱義。 

羅 5:9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、就更要藉著他免去 神的忿怒。 

稱義，在聖經裏有兩個意思：一個意思是說，我們是沒有罪的；一個意思是說，神看我們是

義的，是完全的。亞當和夏娃在沒有犯罪的時候，並沒有得著神的稱義。可見，光是沒有罪

還不夠好。每一個基督徒到神的面前，神不只對你說，你是罪得赦免的人，神也是說，你是

義的。靠血稱義，是指血已經解決了我們罪的問題，使我們在地位上得以稱義。靠復活稱

義，是指基督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，使我們在生命上能活出義的行為，而得以稱義。 

2. 與神和好 

羅 5: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、且藉著 神兒子的死、得與 神和好、既已和好、就更要因他

的生得救了。 

人因著墮落而與神隔絕，因著惡行，從心裏與神為仇為敵。當我們信主的時候，不但罪得著

了赦免，神稱我們為義，並且可以與神和好。主的救贖已經解決了我們和神之間的一切問

題，所有的間隔都除去了，使我們能轉回與神和好，蒙神的收納與喜悅。 

(三) 得永遠生命 

羅 6: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．惟有 神的恩賜、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、乃是永生。 

永生按字面來看，就是永遠的生命。這一個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曾在主耶穌裏頭，而且已顯

現出來。神把祂的生命，就是永生，當作一個禮物，在主耶穌裏白白的賜給我們，不需要我

們出任何的代價，只要我們接受就能得著。「信子的人有永生」(約三36)，我們是以信心來

接受神的兒子，一切信子的人就得著在祂裏面的永遠生命。 

(四) 作神兒女  

羅 8: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 神的兒女． 

詩人說：「人算什麽，你竟顧念他？世人算什麽，你竟眷顧他？」（詩八 4）「我們不過是

塵土」（詩一 0三 14）。然而，「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，使我們得稱爲神的兒

女，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．」（約壹三 1）這是何等的福份！ 

(五) 成為神的後嗣—承受產業 

羅 8:17 既是兒女、便是後嗣、就是 神的後嗣、和基督同作後嗣．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、

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。 

神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功的救恩，不單赦免我們的罪，恢復我們與祂和好的關係，又賜給我們

永生，讓我們得享自由與安息。原本是遠離神，心裏與神為敵的人，現在因著信成為神的兒

女，成為神家裏的人，神的恩典實在是太大了。「既是兒女、便是後嗣、就是神的後嗣、和

基督同作後嗣。」後嗣就是承繼產業的人，承受神的一切豐盛福分、所有與所是。基督如何

作後嗣，我們也要照樣作後嗣。祂如何經過十架道路而登上寶座，我們也要與祂同走道路、

同登寶座。祂如何由苦難而進入榮耀，今日我們與祂同受苦，那日就必與祂一同得榮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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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結：這一堂課我們是由羅馬書，以系統神學「救恩論」的角度，來認識救恩。基督在十字

架上所成就的一切，都是客觀的事實，但我們對這事實仍需要主觀的經歷，在生命裏的經

歷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作我們的代替，但我們仍需要在祂的生命裏與祂聯合。基督不只

作我們的代替，也作我們的代表，叫我們有分於祂的死、埋葬與復活。羅馬書啟示稱義、成

聖與得榮的道路，帶我們進入並得著全備的救恩。 

 

 

 

 


